
淡江大學化材系課業互助學習小組設置辦法 
106.3.14 系務會議通過 

108.12.3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3.1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成立宗旨：淡江大學化材系教師與系友會為提升本系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課業表現，特成

立「課業互助學習小組」(以下簡稱學習小組)，並提供獎勵金以激勵學習小組。 
二、設置辦法： 

(一) 學習小組成員由課業輔導員及學習成員所組成。 

(二) 課業輔導員須為大學部在學學生，其前一學期或歷年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須在班級排

名前 20 %(含)之內或前一學期參加榮譽學程，且大學部各科成績皆須及格；由班導

師推薦，經系上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審查通過者，課業輔導員即可獲得期初獎學金。 

(三) 學習成員由學生主動報名，經由導師同意或導師主動篩選推薦，其學業成績須符合

下列情事之一：(1)其前一學期的修習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含)不及格，(2)其前一

學期平均成績在班級排名 70  %(含)以上。 

(四) 課業輔導員須參與學習小組之組成過程，並持續輔導小組學習成員之課業(至少一名，

至多兩名)，且每週至少 3 小時在輔導教室輔導課業，以提升學習成員當學期的學習

成效及成績。 

(五) 經由課業輔導員輔導後，學習小組內至少一名學習成員之當學期學業成績的班級排

名獲得一定程度之提升，且前學期沒有退選紀錄，經由系上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開

會審查通過者即可獲得期末獎學金，獎學金由學習小組成員均分。惟不得以四年級

下學期成績申請進步獎勵。 

(六) 課業輔導員需對學習小組內之學習成員的個人資訊完全保密，否則註銷其輔導員資

格，並追回獎學金。 

三、獎助金額： 
(一) 課業輔導員之期初獎助學金為3,000元。 
(二) 期末獎學金依學習成員的班級排名提升績效，依下列標準發給學習小組。 

班級排名提升績效 獎學金 
排名進步五名至十名(含)以內  5,000 
排名進步十一名至二十名(含)以內  8,000 
排名進步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含)以內 10,000 
排名進步三十一名至四十名(含)以內 15,000 
排名進步四十一名至四十五名(含)以內 20,000 
排名進步四十六名以上 30,000 

四、申請方式： 

(一) 課業輔導員之申請須於每學期公告期間內提出，同時須檢附紙本申請表、上一學期

成績單以及保密切結書，經導師簽送系辦承辦人，送請本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即分期給于期初獎學金。 

(二) 期末獎學金則由課業輔導員於下一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申請，亦須檢附紙本申

請表、學習成員之上一學期成績單以及學習心得報告，送請本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審

查其班級排名提升績效，通過後給于適當之期末獎學金。 

五、為使淡江大學化材系獎學金能永續傳承，領取獎學金的同學須在工作後，依本身能力回
饋獎學金給系上，讓學弟妹們能繼續領取，讓化材系永續傳承的精神能延續下去。領
取獎學金的同學有義務透過專屬網站持續更新其聯絡方式，捐還本獎學金之情形亦將
公佈於專屬網站。 

六、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年度第    學期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課程互助獎助學金申請表 
 年   月   日填 

期初學習小組申請     期末獎學金申請 

學 號  
性

別 
 

系

所 

化材系      年級      班 

輔導員       學習成員 姓 名  

在 校 
通訊處 

 

 

 
電 話 

宿舍： 

住家： 

行動： 

家 庭 
住 址 

 
 
 

電子郵件 
 

繳 

交 

證 

件 

1.歷年成績單乙份。（含在校每年各科成績與排名） 

2.學生證影本乙份。 

3.個人保密切結書。(含輔導生之切結書) 

4.淡江大學化材系系友相關獎學金申請聲明書乙份。(依意願繳交) 

5.學習心得報告(期末獎學金申請需繳交)。 

上

學

期

成

績 

1. 平均成績： 

2.  操  行： 

3.  體  育： 

4. 班級排名及百分比： 

5. 榮譽學生：  是 □      否   □ 

簽 

章 
申請人： 導師推薦： 

 
一、申請書內各項缺填或附繳證件不合規定者，概不受理。 

二、申請人所填各項資料經查覺不實，除追回已領獎學金外，並依校規予以議處。 

三、簽章為簽名加蓋章。 

□我已閱讀並同意化材系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並同意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

資訊，僅限使用於本系獎學金申請相關業務服務使用，絕不轉做其他用途。 

當事人簽名：          年  月  日 

 



 

保密切結書 
 

本人          將嚴守工作保密規定與國家相關法令對班級排名資

訊負保密之責，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在參與淡江大學化材系課程互

助學習小組業務執行過程中，絕不擅自複製、傳播與洩漏任何須保密訊

息資料，違者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淡江大學化材系 

 
 
 
 

立 同 意 書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化材系 106 學年度 第 2 學期 

107 年    月  課業互助學習小組歷程記錄單  輔導員姓名: 

日期/時間/地點 參與人員簽名 紀要/備註 導師簽名 

(例)107/4/16 
1900-2100 E510 黃王志、黃元志 討論科目；討論方式；討論內容 簽名 

    

    

    

    

    

    

    

    

    

    

註:本記錄單每月填報一張，並於隔月 5 日前繳回系辦。 

討論課程: 課程名稱 

討論內容: 科目、問題解決、複習課程、習題練習、程式教導等等 

 


